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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威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轮中央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、曲靖市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按《中共曲靖市委办公室 曲靖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曲靖市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报告整改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曲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、《中共宣

威市委办公室 宣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宣威市贯彻落

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>的通知》（宣办发〔2021〕

24号）精神，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“全省现有生

活垃圾填埋场库容不足，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滞后”问题已按整

改方案明确的整改措施全面完成整改。现将具体整改工作情况报

告如下。

一、问题基本情况

关于“云南省全省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容不足，生活垃圾焚

烧设施建设滞后”问题，督察报告指出：“全省 104 座城镇生活垃

圾填埋场中有 40 座将在 3 年内满库容，其中 24 个将在 2021 年

年底满库容。根据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（2019—

2030）》，应于 2021 年 4 月底前完成的 13 个项目中，还有 6 个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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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完成。”为切实抓实该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宣威市迅速制

定了整改方案，细化明确了整改责任单位、牵头单位、配合单位、

督办领导、整改目标、整改时限、整改措施等，层层压实横向到

边、纵向到底的整改责任，扎实有序推进整改落实。

二、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切实提高站位，严格履行反馈问题整改责任

宣威市委、市政府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

政治责任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切实履行生态文明建设“党政同

责”“一岗双责”，成立由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，市委、

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及 30余家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

人为成员市级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综合协调组、责任追究组、

督导检查组、宣传报道和信息公开组等 4 个工作组和办公室。二

是狠抓决策部署。坚持定期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大

问题，自 2021 年 4 月 6 日以来，市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

先后作出 287次批示，出台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有关方案、

重要文件等 202 份，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会、市委市政府专

题会等 238 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扎实推进了生态

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。三是健全责任体系。根据《宣

威市市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》，明确各级党委、政

府对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质量负总责，各级主要

领导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，分管领导对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，其他相关人员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负

直接责任。四是强化督查考核。建立《宣威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督办与通报制度（试行）》，整合督查力量，成立了 6 个督查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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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级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。把

自然资源、污染治理等生态环境保护指标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

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，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，将综合

考核结果及督办通报情况作为评先评优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

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紧盯整改目标，全力推进问题整改

坚持把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、重

大民生工程、重大发展问题来抓，采取有力措施抓好整改落实，

突出工作重点，严格对照整改措施要求，全力推进问题整改。

一是建设宣威市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工程（宣威市垃圾焚烧发

电厂），推进无害化等级评价。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 18日正式开

工，2020 年已全部竣工，投入使用，完成投资 2.33 亿元。推进

宣威垃圾焚烧发电厂无害化等级评价，在由云南省住建厅组织开

展的“云南省 2022年度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级评价”获得 AA

的等级评级。

二是研究飞灰处置措施，防止飞灰造成环境污染。因建设宣

会高速公路，原宣威市飞灰填埋场被征收，现宣威市生活垃圾焚

烧发电厂所产生的飞灰固化物经与上级协调，将所产生的飞灰固

化物运送至马龙区青沙坡飞灰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。在建的宣威

市飞灰固化物填埋场项目已于 2023 年 2 月开工建设，项目估算

投资 635 万元，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，将于 7 月份竣工投用。

三是对宣威市第一生活垃圾处置场进行封场处置，恢复生态

环境。宣威市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工程（宣威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）

建成投用后，已对宣威市第一生活垃圾处置场将进行临时封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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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恢复填埋场区生态环境。在封场过程中，为有效处理填埋场

产生的渗滤液，确保填埋场及周边的生态安全，积极报请市委政

府，争取资金启动建成了宣威市渗滤液处理站，该项目总投资 996

万元，采用 200 吨/天集装箱式两级 DTRO 设备对渗滤液进行处

置。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开工，已于 2020 年 11月竣工投用。垃

圾填埋场的渗滤液得到了有效处理，经处理的渗沥液环保达标，

可正常排放，垃圾填埋场的生态安全得到了保护。

通过以上工作落实，宣威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容不足情况已

得到解决。督察反馈问题已严格按照整改方案明确的具体整改措

施全面完成整改，整改落实情况将在宣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上公

开。

三、下步工作打算

宣威市委、市政府始终把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，将进一步提高思想

认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狠抓问题整改。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

落实：

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。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期间重要讲话

精神，全面深化对问题整改重要性的认识，把问题整改摆在更加

突出位置抓紧抓实，确保反馈问题按时、按质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使命担当，压紧压实责任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

护“党政同责”和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主要领导亲自过问、亲自研究

部署、亲自跟踪问效，对照整改方案，进一步完善工作台账，对

账销号，确保反馈问题不折不扣得到整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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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统筹指导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全面压实市环保督察

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抓总作用，进一步强化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，

严格落实督察整改相关制度，对照整改时限和整改质量及时开展

督查检查，做到有计划、有安排、有审批，确保整改工作快速高

效推进。

（四）紧盯反馈问题，做到真抓实改。坚持把落实问题整改

工作作为对党忠诚的具体检验，高度重视督察组反馈问题，严格

落实各级、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作为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，逐级

传导压力，把问题整改层层分解落实到分管领导、相关科室，进

一步加快工程进度，尽早建成投运。同时，加强整改落实相关痕

迹资料的管理，完善整改销号问题支撑材料、治理效果、数据说

明等痕迹资料备查。

特此报告。

宣威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6 日


